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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114 年度英語比賽注意事項 

 

一、參加比賽人員，依報到時間地點準時出席，逾時以棄權論；唱名三次後未出場者

亦同。 

報到時間： 

第一梯次：114年 3月 15日(星期六)上午 8時至 8時 20分完成報到，比賽於當

日上午 8時 30分準時開始。 

第二梯次：114年 3月 15日(星期六)上午 9時 50至 10時 10分完成報到，比賽

於當日上午 10時 20分準時開始。 

二、請各校加強宣導參賽學生與家長提早出發，且多加利用大眾運輸工具，或以共乘

方式前往比賽場地。參賽人員車輛可停放於會稽國中（快樂國小不開放停車），因

停車場車位有限，場地停滿為止，請改停學校周邊收費停車場。車輛停放動線位

置，請遵從校方引導人員指揮停放。 

三、國小各組報到及比賽場地為快樂國小。 

四、大專、高中職、國中組報到及比賽場地為會稽國中。 

五、上下半場規則說明分別於上下半場比賽前進行，選手皆由工作人員帶領至會場， 

  請參賽選手報到後，於選手等候區等待工作人員引導。 

六、參加比賽人員服裝，以高雅大方符合禮儀為準，且列為「儀態」項目評分標準評

分。 

七、為尊重選手比賽及維持比賽品質，比賽現場不開放家長或師長入場參觀，僅提供

師長休息區等候；比賽現場禁止拍照與攝影。 

八、國中組、高中職組及大專組選手於報到時及賽前查驗學生證，未攜帶者，當日中

午 12 時前補證，否則取消計分，由下一位學生遞補(學生證補證傳真號碼 03-

3551683 或送書面文件至會稽國中教務處)。 

九、國小說故事組參賽者運用道具裝扮僅限由本人攜帶上臺，各組別參賽者均不得以

任何方式展現校名或與校名相關之標誌，違者不予計分。 

十、頒獎典禮將於當日比賽完畢後，下午 13時 30分假會稽國中舉行，請各組參賽選

手於比賽後，準時出席頒獎典禮。 

十一、頒獎典禮摸彩獎品豐富，抽中學生請本人以報到時領取之參賽證為憑領取獎

品，不符上述規定則取消資格，並再抽出下一位。抽中獎者現場唱名 3次未到，

視同放棄，並再抽出下一位。 
 


	一、 目的：提升本市青少年學子之外語能力，培養世界觀與全球視野，擴展青少年知識領域，增進人際互動關係，俾能與國際接軌。
	二、 主辦機關：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桃園西區扶輪社
	三、 承辦機關：桃園市快樂國小
	四、 協辦機關：桃園市會稽國中、桃園市迴龍國中小、桃園市莊敬國小、桃園市北門國小、桃園市大園國小、桃園市義興國小
	五、 比賽分組及競賽項目：
	(一)大專組、高中職組、國中組(北區及南區)：演說。
	(二)國小組：說故事、朗讀。
	六、 參加資格：
	報名資格皆以中華民國國籍為限（由參賽學校自行審核），學校報名資格之班級數一律以普通班級總數為準。
	(一) 大專組：本市境內各大專院校（含附設五專部四、五年級及二專部）在校學生，每校可推薦1至4名參加。各校報名人數超過時，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
	(二) 高中職組：
	1. 本市各私立高中職及大專附設五專部之一至三年級在校學生，每校可推薦1至2
	名參加。
	2. 本市參與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學生，由教育局審查後推薦數名參加。
	(三) 國中組：本市各公私立國民中學（含私立中學及完全中學國中部）在學學生，48班以下學校每校推薦1名參加，49班以上學校每校推薦1-2名參加，分南、北兩區報名參加。南區學校包括中壢區、平鎮區、新屋區、觀音區、龍潭區、楊梅區等；北區學校包括桃園區、八德區、蘆竹區、大園區、龜山區、大溪區、復興區等。
	(四) 國小說故事組：本市各公私立國民小學之五、六年級在校學生，每校推薦1名代表參加。
	(五) 國小朗讀組：本市各公私立國民小學之三、四年級在校學生，每校推薦1名代表參加。
	(六) 國小說故事組及朗讀組依學校班級數各分為A、B、C三組：A組—22班以下；B組—23至45班；C組—46班以上及桃園市各私立國小。
	(七) 凡歷年參加同組別第一名選手不得參加該組比賽。
	(八) 上述推薦名額為每校最高上限，報名原則以學生參賽意願為主，請學校依權責辦理校內初選後，循序推薦具有意願參賽之學生。
	七、 比賽時間：
	八、 報到與比賽地點：（比賽位置圖將於114年2月14日（星期五）公布）
	(一) 國小(中年級)朗讀組：快樂國小。
	(二) 國小(高年級)說故事組：快樂國小。
	(三) 國中組：（國中北區）：會稽國中。
	(四) 高中職組：會稽國中。
	(五) 大專組：會稽國中。
	(六) 頒獎典禮將於當日比賽完畢後，下午1時30分假會稽國中舉行，請各組參賽選手於比賽後，準時出席頒獎典禮。
	九、 比賽題目：除國小說故事組由參賽者自行準備外，其他各組競賽題目將邀請專家學者協助出題，各組競賽題目將於賽前114年2月14日（星期五）公布，公告網頁：https://tycenglish.tyc.edu.tw/，以利選手準備。
	(一) 大專組、高中職組：從賽前所公布之3篇題目中現場抽出1篇題目進行演講競賽。
	(二) 國中組：從賽前所公布之2篇題目中現場抽出1篇題目進行演講競賽。
	(三) 國小說故事組：自選1則故事參與競賽，但題目於報名時間結束後不可更換。
	(四) 國小朗讀組：從賽前所公布之3篇文章中現場抽出1篇進行朗讀競賽。
	(五) 大專組上臺前5分鐘抽題，高中職組上臺前4分鐘抽題，國中組上臺前3分鐘抽題，國小朗讀組上臺前2分鐘抽題；另未依抽題題目競賽不予計分。
	十、 演說、說故事、朗讀時間：
	(一) 大專組：以5分鐘為準（時間在4分30秒至5分30秒之間不扣分，每不足或超過30秒扣1分，依此類推）。
	(二) 高中職組：以4分鐘為準（時間在3分30秒至4分30秒之間不扣分，餘同前）。
	(三) 國中組：以3分鐘為準（時間在2分30秒至3分30秒之間不扣分，餘同前）。
	(四) 國小說故事組：以3分鐘為準（時間在2分30秒至3分30秒之間不扣分，餘同前）。
	(五) 國小朗讀組：2分鐘，聽到鈴聲後請下臺。
	(六) 除國小朗讀組外，各組將分別於限時前30秒、限時後30秒響鈴提醒。
	十一、 報名：
	(一) 報名資格皆以中華民國國籍為限，由參賽學校自行審核。
	自114年2月16日（星期日）起至114年2月22日（星期六）止，請各參賽學校務必至本市英語比賽報名網站(https://tycenglish.tyc.edu.tw/)報名，線上報名完成後列印，將報名表以及參賽證明整併且核章完畢，再將掃描PDF檔上傳至報名頁，由承辦學校審核確認無誤後，將完成報名手續之學校名單列於本市英語比賽網站公告介面。
	(二) 若學校報名人數超過時，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
	(三) 114年3月5日（星期三）下午1時30分請各校派代表至快樂國小參加上臺序號之公開抽籤，未參加者由快樂國小代抽。
	(四) 114年3月6日（星期四）中午前公佈比賽序號，公布網站：
	(五) 請各級學校掌握報名時效，以報名系統截止時間為準，逾期歉難受理報名。
	(一) 評審委員：由主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各組3人擔任評審委員評定之。
	(二) 評分標準：
	(一) 大專演說組各取第一名1位、第二名2位、第三名3位，得從缺。
	(二) 高中職演說組各取第一名1位、第二名2位、第三名3位，得從缺。
	(三) 國中演說組：南、北兩區各取第一名1位、第二名2位、第三名3位
	(四) 國小說故事組：A、B、C三組各取第一名1位、第二名2位、第三名3位
	第一名禮券2000元及獎狀1張；第二名禮券1000元及獎狀1張。
	(五) 國小朗讀組：A、B、C三組各取第一名1位、第二名2位、第三名3位
	(六) 各組優勝得獎學生於比賽結束後，頒獎典禮當天將頒發桃園西區扶輪社獎狀，桃園市政府獎狀則另函請各校轉發。
	(七) 國中組獲得前三名及優勝之參賽者，可列入桃連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超額比序「多元學習表現」項下「才藝表現」項目計分。
	(八) 指導學生第一名之指導老師，核敘嘉獎2次；第二名之指導老師，核敘嘉獎1次；第三名之指導老師，核頒發獎狀1張。（指導老師限1名，依報名表為準）。
	(一) 參加比賽人員往返交通膳雜費用，請由所屬學校補助。
	(二) 比賽經費由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桃園西區扶輪社共同支付。
	(一) 報名資格皆以中華民國國籍為限；並請國中組以上選手請攜帶學生證備驗，未攜帶者，中午12點前補證，否則取消計分，國小組於比賽報到時須檢附學生證或在學證明，完成報到程序。
	(二) 凡歷年參加同組別第一名選手不得參加該組比賽。
	(三) 報名截止後，不可申請替換參賽選手。
	(四) 參加比賽人員，依報到時間、地點準時出席，主辦單位不另發通知，逾時以棄權論；唱名3次後未出場者亦同。
	(五) 參加比賽人員服裝，以高雅大方符合禮儀為準，列為「儀態」項目評分標準評分。
	(六) 國小說故事組參賽者運用道具裝扮僅限由本人攜帶上臺，各組別參賽者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展現校名或與校名相關之標誌，違者不予計分。
	(七) 為尊重選手比賽及維持比賽品質，比賽現場不開放家長或師長入場參觀；比賽現場禁止拍照與攝影，由主辦單位全程錄影（含比賽過程與評審講評）；本活動單位有權將參加比賽選手之影音檔作為活動紀錄使用，版權由本府教育局所有。
	(八) 教育局將致贈帶隊指導老師及參賽學生餐點1份；另西區扶輪社將贈送參賽學生紀念品，並有多項獎品以抽獎方式致贈。
	(九) 各承辦學校工作人員俟活動辦理完竣後，依據「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及「桃園市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獎懲要點」等規定辦理敘獎。
	(十) 因校內停車場車位有限，不對外開放停車，請各校加強宣導參賽學生與家長及早出發，且多加利用大眾運輸工具或以共乘方式前往比賽場地。
	(十一) 參賽同學於比賽進行中原則上不可自行離開比賽場地，需等待至當場次之評審講評後，由工作人員引導至選手休息區，方可離開。
	(十二) 競賽當日防疫規範屆時視疫情狀況訂定之。



